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 公告 

 

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日 
發文字號：文院（110）發字第 065號 

附件：財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金會「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辦法、財

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金會「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表、申請人

同意切結書 

 

主旨：109 學年度「財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金

會優秀學生獎學金」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。 

依據：財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金會「優秀學生獎

學金」申請辦法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 110 年 9 月 27 日（一）止。 

二、 申請地點：文學院辦公室。 

三、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 2 年級以上，且 109學年度 GPA 高

於 3.5之本地生。    

四、 申請文件： 

(一) 校友會專用申請表：附照片、學生證正面影本加

110-1 註冊圓章，如提供「在學證明」者，一律

至註冊組／研教組外的機器購買正本。 

(二) 切結書：本獎學金一旦通知正取，110 學年度不

得再申請其他獎助學金，請欲申請的同學三思後

再做申請，並填寫切結書。 

(三) 109 學期本校成績單正本、操行及獎懲紀錄證

明。 

(四) 自傳（內容須說明自身未來期望至少一頁 A4）。 

聯 絡 人：邱達維 
聯絡電話：(02) 3366-3990 
E-mail:dtchiou@ntu.edu.tw 
 

 



五、 其他資訊請參考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：

https://advisory.ntu.edu.tw/CMS/ScholarshipDetail?id=6739 

 

 

 

 

https://advisory.ntu.edu.tw/CMS/ScholarshipDetail?id=6739






財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金會優秀學生獎學金

申請人同意切結書 

 

1. 申請人自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通知獲得本獎學金後，110學年度

（110年 8 月 1日起至 111年 6月 30 日止）不得再申領校內或

校外其他獎助學金。 

2. 審核結果公布前，申請人已獲知其他公、私設獎助學金（包括

院、系）獲獎訊息，應主動告知生輔組。 

3. 申請人違反前條未為通知者，致獲得本獎學金時，應撤銷其獲

獎資格，所受領獎助金亦應返還，生輔組並通知系辦前揭情事。

申請人不知前條得獎情事，經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查證屬實者

亦同。 

4. 本人已詳實閱讀並同意上述內容。 

此致 

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

申請人姓名/系級： 

申請人親筆簽名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